
关于烈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

五年规划纲要（初稿）起草说明

区发改委

为科学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蓝图，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、战略目标、主要任务和实施路径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总体部署，结合烈山区实际，区委、区政府组织编制了《烈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（初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纲要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与依据
时代方位与历史使命：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，也是烈山区加快高质量转型发展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丽烈山新篇章的重要阶段。编制实施好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对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。

上级精神与决策部署：《规划纲要》严格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、安徽省、淮北市关于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要求，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烈山落地生根。

区域发展内在需求：《规划纲要》立足烈山区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基础，深刻分析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新形势、新机遇、新挑战，紧密围绕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，旨在系统谋划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，着力破解发展难题、增强发展动力、厚植发展优势，推动现代化美丽烈山建设迈上新台阶。

二、主要内容与目标任务

《规划纲要》共分为十三个章节，系统阐述了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总体思路、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：

发展基础与形势研判：全面总结了“十四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成就，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问题短板，并从国内、区域、省市区多个层面研判了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发展形势与机遇挑战。

总体要求与发展目标：明确了“十五五”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六大发展战略（工业强区、文旅融合、城乡一体、开放协同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提质）和五大发展定位（淮北现代化城市副中心、皖北新兴产业集聚区、安徽省全域旅游示范区、皖北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区、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）。提出了到2030年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涵盖经济发展质效、科技创新能力、人民城市建设、改革开放、生态文明、民生幸福等方面，并展望了2035年远景目标。

重点任务与战略举措：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，部署了系列重点任务：

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：明确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，培育壮大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，优化提升绿色建材、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，前瞻布局低空经济、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，增强经济开发区主战场作用。

强化创新驱动与人才支撑：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发展，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，夯实现代教育基础，提升专业人才水平，深入推进数字烈山建设和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。

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：高标准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，全方位扩大内需，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。

深化改革开放：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。

推进绿色低碳发展：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。

增进民生福祉与统筹发展安全：适应人口发展形势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促进高质量就业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，建设健康烈山，积极应对老龄化，构建生育友好社会，繁荣文化体育事业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。同时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粮食、经济、公共安全等保障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烈山、法治烈山。

规划实施保障：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健全规划落实评估机制，凝聚社会公众参与合力，确保《规划纲要》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。

三、实施保障措施

为确保《规划纲要》的权威性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，有效推动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施，《规划纲要》提出了以下关键保障措施：

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：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，确保规划实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，凝聚全区上下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。

健全组织实施机制：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协调机制，分解落实规划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要求，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重点工作进行推进和考核。

强化监测评估调整：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体系，定期开展年度监测分析、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，动态跟踪规划执行情况，依据发展实际和环境变化，依法按程序进行必要调整，确保规划适应性和引领性。

营造良好实施环境：加强规划宣传解读，增进社会共识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规划实施和监督，形成全区人民共建共享现代化美丽烈山的生动局面。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协同，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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